达市财办议〔2020〕53号


达州市财政局

关于办理达州市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

会议建议第285号情况（A）的函

王晓华代表：

感谢您在达州市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提出的《关于拨付专项资金加快发展村级集体经济的建议》（建议第285号），收到建议后，我局高度重视，组织相关科室进行了认真研究，并会同市农业农村局将相关情况进行了梳理，现将跟踪办理情况函告如下：

根据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提出的“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是乡村振兴战略中的重头戏”这一精神，达州市财政局会同市农业局配合市委组织部下发《行政村投资项目指引的通知》，要求全市所有的行政村编制发展集体经济实施方案，重点选出了100个行政村突出自身优势发展集体经济.2019年以来，筛选了152个村（合并村以后为149个）申报省级财政支持发展集体经济资金，共计向上争取省级财政支持村级集体经

济组织发展资金15200万元，大大的支持了村级集体经济发展，壮大了村级集体经济的实力。

对于支持村级集体经济发展，达州市财政系统前期作了一些工作，筹集了部分资金，对村级集体经济发展多出了积极贡献, 出台了《达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推进财政支农资金形成资产股权量化改革试点的实施意见》, 选择了开江县新宁镇白云村、回龙镇陈家沟村、宝石镇程家沟村、任市镇黄泥塝村等村级组织作为试点，充分发挥了涉农资金效益，助推村集体经济发展。但我市是一个农业大市、同时又是一个农业穷市，加之近几年脱贫攻坚任务重，所需资金较多，仅靠市、县本级自身财力支持村级集体经济发展困难较大。

目前我们正在开展涉农资金引导模式试点工作。进一步创新财政资金使用方式，尊重农民主体地位，切实保障农民利益。引导力量、各善其长、弥补短板、共建共享，实现绩效提升、农村发展、农民受益。将公有、私有引导起来，发挥各自的长处，根据双方意愿，由市属、县属国有企业代理村集体经济，盘活农村“三资”，入股农业企业，带动农业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实现利益共享、风险共担；将分散在各村的资金引导起来，统一投放到有发展前景、效益明显、实力雄厚的农业企业中；将各村引导起来，解决贫困村、薄弱村、空心村发展难题。我们调研了大量的农业企业、村集体经济，掌握了一线情况。向农业企业、村集体经济解读了试点内容。多次召集组织部门、农业农村部门、扶贫开发部门，研究会商引导模式试点工作。拟定了《财政涉农资金引导模式试点方案》和《财政涉农资金引导模式风险防控指导手册》、《财政涉农资金引导模式分工方案》等配套规章制度。明确了村集体经济、农业企业、第三方的权利和责任，重点加强了对第三方、农业企业的约束。参与试点的开江县选定2个村为试点村和2个村为对照村签订相关协议，选定开江县民生渔业为合股对象，试点村、民生渔业按照65:35的比例持股，成立开江春禾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开展生态水稻、小龙虾、大闸蟹、珍珠蚌种养殖。由开江县国有公司鑫谷粮油公司代理试点村的股东职能职责职权，由试点村绝对控股。
下一步，我局将持续配合相关部门加大向上争取资金政策的力度，大力调整支出结构，以贷款贴息、担保等多种形式加大对村级集体经济的投入，进一步推动股权量化工作，保证广大农民及集体经组织在投入的专项资金中享受“红利”。发挥财政资金的杠杆撬动作用，引导金融资本、社会闲散资金投入到村级集体经济发展中来。督促各县（市、区）财政努力筹集资金，加大对村级集体经济资金使用管理的监督检查力度，保证支持村级集体经济发展资金及时足额到位。同时，按照上级要求对村级集体经济发展资金进行绩效评价，按照绩效评价结果分配下年度村级集体经发展资金，对于发展不力、方向不明、思想懈怠的村的专项资金调配使用，以期督促各项目村（社区）积极发展村级集体经济，最大限度的发挥资金使用效益。

最后，再次感谢您对我市财政工作的大力支持。

                              达州市财政局

                             2020年8月27日

（联系人：农业农村科  闫小东，电话：15882940817）

抄送：市委目标绩效办，市人大常委会人代工委，市人大预算委员会，

市农业农村局。

